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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0/2021_2022__E5_AE_AA

_E6_B3_95_E4_B8_AD_E4_c62_450195.htm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

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

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可以说宪法是各种法律的总法律或总

准则。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

过，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中的第一

条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

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规定就

决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保护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劳

动者的。在《宪法》中又规定了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宪法

第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

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

待遇。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宪

法的这一规定，是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与健康各项法规和

各项工作的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和总的要求。我国各级

政府管理部门，各类企事业单位机构，都要按照这一规定，

确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思想，积极采取组织管理措

施和安全技术保障措施，不断改善劳动条件，加强安全生产

工作，切实保护从业人员的安全和健康。 宪法第43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休息的权利。国家发展劳动者休息

和休养的设施，规定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这一规

定的作用和意义有两个方面：一是劳动者的休息权利不容侵



犯；二是通过建立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制度，既保

证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又保证劳动者的休息时间和休假时间

，注意劳逸结合，禁止随意加班加点，以保持劳动者有充沛

的精力进行劳动和工作，防止因疲劳过度而发生伤亡事故或

造成积劳成疾，防止职业病。尤其在生产不均衡状态下，生

产经营单位领导在安排加班时要引起高度重视。因为生产任

务紧，需要安排加班加点，如果不注意从业人员的体力恢复

，不注重科学合理安排加班，忽视安全，很容易发生事故。

生产高峰需要加班之时，通常也是企业安全隐患事故易发高

发的时期，一旦发生事故，不仅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想通过加班加点追求高效益的目标也无法实现。 宪法第48条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

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国家保

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该规定从各个方面充分肯定了我国

广大妇女的地位，她们的权利和利益受到国家法律保护。为

了贯彻这个原则，国家还针对妇女的生理特点，专门制定了

有关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法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